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208號

原      告  馬宣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玉美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0000000000000000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李國增

被      告  姚懿珊

            李佳穎

            劉佩宜

            張淑芬

            桃園地方檢察署

0000000000000000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俞秀端

被      告  王俊蓉

            吳亞芝

            劉哲鯤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原告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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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

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

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

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同法

第22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項）下

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

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

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

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

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

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

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對於公法人

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

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二、本件經過：原告前與被告陳玉美、訴外人余敏慈間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事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

1656號核發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事件，家事法庭承

審法官劉佩宜），命原告不得對被告陳玉美實施身體或精神

上之不法侵害、並不得聯絡等行為，原告不服，提起抗告，

再經同法院以112年度家護抗字第20號裁定抗告駁回（家事

法庭承審法官張淑芬）。另原告對余敏慈所涉犯刑法妨害自

由罪嫌（下稱前開刑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7044號提起公訴（承辦檢察官王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蓉），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898號案件

審查（審查庭法官李佳穎，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吳亞芝，公設

辯護人廖彥傑），嗣經同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993號案件審

理中（承審法官姚懿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劉哲鯤），合先

敘明。

三、原告起訴意旨略以：原告係因與訴外人陳玉美、余敏慈間的

刑事及民事訴訟案件，而衍生相關事件請求確認公法上之法

律關係：

 1、原告主張其與陳玉美間之系爭保護令事件，承辦法官未能依

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確實證據，錯誤而核發通常保護

令。原告認為認事用法有不當連結的違誤，及適用法律命令

不合法。故系爭保護令及112年家護抗字第20號民事裁定，

顯有重大違失。

 2、關於前開刑事案件所涉事實，為原告與陳玉美間有金錢糾

紛，而其避不見面又不接聽電話，故原告至陳玉美住處商討

還款事宜是有理由之合法行為。而當日原告敲打鐵門只是在

製造聲量通知陳玉美出來應門，拿鐵鎚只是用手敲打鐵門會

發生疼痛，此屬一般常理的行為，故原告並無恐嚇陳玉美及

余敏慈之意思。且事發當時余敏慈並無害怕無緊張更無發抖

的神情或慌張，其從容不迫的狀態，是最好的證明，檢察官

僅以陳玉美及余敏慈之一面之詞，自稱其心生畏怖、居住安

全受到危害，而誣指原告犯有恐嚇罪、無故侵入住宅區域，

又監視器影像為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無法證明原告犯有恐嚇

罪之證據等情狀下，而檢察官卻據此提起公訴，此即屬檢察

官之起訴未經查證，而有所疑慮。是提起公訴之檢察官及實

行公訴之檢察官自己認為被害人是余敏慈，就針對本案件事

實證明余敏慈無實體上之生命身體無受傷無損害，既無被害

證據、亦無財產損害、余敏慈未提出恐嚇、毀損罪之告訴與

請求偵辦，則案件事實有違反提起公訴之相關規定。

 3、前開刑事案件與系爭保護令事件，為陳玉美明知原告無涉犯

恐嚇罪亦無暴力相向之事，竟對原告抹黑、誣賴栽贓、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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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而檢察官竟違背法令提起公訴，為不法的刑事審理程

序；家事法庭承審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相

關證據，引用缺乏證據、言詞有認事用法不當連結的做出非

法法院裁定公文行政處罰，並對於原告名譽人格權力影響甚

大，所以必要在此請求鈞院確認原告於系爭保護令裁定的法

律關係不存在事件。

 4、原告針對陳玉美在無提出明確證據情況下做偽證一事提出告

訴。於112年度易字第993號刑事案件審理期日，陳玉美明顯

是毫無根據做偽證，且原告詰問時，承審法官卻指揮檢察官

聲明異議。此外，於此案件113年2月22日審理期日時，當法

官詢問陳玉美與原告之關係時，陳玉美稱與原告為普通朋友

關係，足徵陳玉美前為不法聲請系爭保護令，是系爭保護令

有損原告之人格權。

 5、此外，任職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公設辯護人為原告辯護

時，程序上未獲原告授權說出的不當言詞事件、對事實陳述

有重大疏失，是否為法律程序不合法事件之法律關係成立。

 6、是上開案件均不符合程序公平正義，違反大法官釋憲平等原

則及相對性法理原則，法官及檢察官起訴審理已有執行法律

無明文規定事項，逼迫原告就範的指揮訴訟不當等惡劣不法

行為。系爭請求鈞院確認原告在與被告陳玉美聲稱以「原告

手持鐵鎚敲門後，被告陳玉美所提出告訴涉犯恐嚇安全危害

罪名」原告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不成立）。

 7、並聲明：「1、原告為行政訴訟進行請求確認被告與原告所

為事項之法律關係在公法上成立（不成立）的簡易行政訴訟

懇請鈞院准予；2、原告否認即不承認本案件涉犯恐嚇案全

危害故意犯意犯罪法律關係，原告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家庭

親密法律關係，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暴力法律關係，系爭因

本案件係爭請求確認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起訴原告的有違

反司法程序公平正義於公法上的法律關係有諸多事項發生原

因檢察官及法官未審先判的主觀意識又不能確定證明本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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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恐嚇安全危害故意犯意證據之不合法強制原告參與訴訟及

刑事訴訟提起公訴要旨、事實證據及待證事實無證據能力，

原告認為前開並且提起公訴不合法之本案件原告在訴訟程序

方面請求確認有九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

（不成立）。及非訴訟事件家事法庭通常保護令裁定原告受

到逞戒處分的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

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

第22302號對被告陳玉美不起訴多項罪名等的行政處分原告

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並請求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之訴，原告並是為促進社會

公共利益之訴，懇請鈞院准予；3、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

請求確認下列原告有八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

立（不成立）事件。懇請鈞院准予。」。

四、經查，原告以他案（前開刑事案件或系爭保護令事件）對

造、案件相關承審法官、提起公訴或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公

設辯護人、所屬法院或地方檢察署為被告，起訴主張為促進

社會公共利益、訴訟程序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而為前開訴

之聲明。是以，觀諸原告上開訴之聲明及主張，已足認本件

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

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

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

五、再查，被告機關所在地為桃園市桃園區，依行政訴訟法第14

條第1項、第104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以本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起訴，顯係違誤。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依職權移送

於其管轄法院，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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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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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208號
原      告  馬宣德 




被      告  陳玉美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李國增
被      告  姚懿珊
            李佳穎
            劉佩宜
            張淑芬
            桃園地方檢察署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俞秀端
被      告  王俊蓉
            吳亞芝
            劉哲鯤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同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項）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二、本件經過：原告前與被告陳玉美、訴外人余敏慈間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事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656號核發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事件，家事法庭承審法官劉佩宜），命原告不得對被告陳玉美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並不得聯絡等行為，原告不服，提起抗告，再經同法院以112年度家護抗字第20號裁定抗告駁回（家事法庭承審法官張淑芬）。另原告對余敏慈所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嫌（下稱前開刑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7044號提起公訴（承辦檢察官王俊蓉），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898號案件審查（審查庭法官李佳穎，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吳亞芝，公設辯護人廖彥傑），嗣經同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993號案件審理中（承審法官姚懿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劉哲鯤），合先敘明。
三、原告起訴意旨略以：原告係因與訴外人陳玉美、余敏慈間的刑事及民事訴訟案件，而衍生相關事件請求確認公法上之法律關係：
 1、原告主張其與陳玉美間之系爭保護令事件，承辦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確實證據，錯誤而核發通常保護令。原告認為認事用法有不當連結的違誤，及適用法律命令不合法。故系爭保護令及112年家護抗字第20號民事裁定，顯有重大違失。
 2、關於前開刑事案件所涉事實，為原告與陳玉美間有金錢糾紛，而其避不見面又不接聽電話，故原告至陳玉美住處商討還款事宜是有理由之合法行為。而當日原告敲打鐵門只是在製造聲量通知陳玉美出來應門，拿鐵鎚只是用手敲打鐵門會發生疼痛，此屬一般常理的行為，故原告並無恐嚇陳玉美及余敏慈之意思。且事發當時余敏慈並無害怕無緊張更無發抖的神情或慌張，其從容不迫的狀態，是最好的證明，檢察官僅以陳玉美及余敏慈之一面之詞，自稱其心生畏怖、居住安全受到危害，而誣指原告犯有恐嚇罪、無故侵入住宅區域，又監視器影像為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無法證明原告犯有恐嚇罪之證據等情狀下，而檢察官卻據此提起公訴，此即屬檢察官之起訴未經查證，而有所疑慮。是提起公訴之檢察官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自己認為被害人是余敏慈，就針對本案件事實證明余敏慈無實體上之生命身體無受傷無損害，既無被害證據、亦無財產損害、余敏慈未提出恐嚇、毀損罪之告訴與請求偵辦，則案件事實有違反提起公訴之相關規定。
 3、前開刑事案件與系爭保護令事件，為陳玉美明知原告無涉犯恐嚇罪亦無暴力相向之事，竟對原告抹黑、誣賴栽贓、陷害虛構。而檢察官竟違背法令提起公訴，為不法的刑事審理程序；家事法庭承審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相關證據，引用缺乏證據、言詞有認事用法不當連結的做出非法法院裁定公文行政處罰，並對於原告名譽人格權力影響甚大，所以必要在此請求鈞院確認原告於系爭保護令裁定的法律關係不存在事件。
 4、原告針對陳玉美在無提出明確證據情況下做偽證一事提出告訴。於112年度易字第993號刑事案件審理期日，陳玉美明顯是毫無根據做偽證，且原告詰問時，承審法官卻指揮檢察官聲明異議。此外，於此案件113年2月22日審理期日時，當法官詢問陳玉美與原告之關係時，陳玉美稱與原告為普通朋友關係，足徵陳玉美前為不法聲請系爭保護令，是系爭保護令有損原告之人格權。
 5、此外，任職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公設辯護人為原告辯護時，程序上未獲原告授權說出的不當言詞事件、對事實陳述有重大疏失，是否為法律程序不合法事件之法律關係成立。
 6、是上開案件均不符合程序公平正義，違反大法官釋憲平等原則及相對性法理原則，法官及檢察官起訴審理已有執行法律無明文規定事項，逼迫原告就範的指揮訴訟不當等惡劣不法行為。系爭請求鈞院確認原告在與被告陳玉美聲稱以「原告手持鐵鎚敲門後，被告陳玉美所提出告訴涉犯恐嚇安全危害罪名」原告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
 7、並聲明：「1、原告為行政訴訟進行請求確認被告與原告所為事項之法律關係在公法上成立（不成立）的簡易行政訴訟懇請鈞院准予；2、原告否認即不承認本案件涉犯恐嚇案全危害故意犯意犯罪法律關係，原告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家庭親密法律關係，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暴力法律關係，系爭因本案件係爭請求確認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起訴原告的有違反司法程序公平正義於公法上的法律關係有諸多事項發生原因檢察官及法官未審先判的主觀意識又不能確定證明本案原告恐嚇安全危害故意犯意證據之不合法強制原告參與訴訟及刑事訴訟提起公訴要旨、事實證據及待證事實無證據能力，原告認為前開並且提起公訴不合法之本案件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請求確認有九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及非訴訟事件家事法庭通常保護令裁定原告受到逞戒處分的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302號對被告陳玉美不起訴多項罪名等的行政處分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並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之訴，原告並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之訴，懇請鈞院准予；3、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請求確認下列原告有八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懇請鈞院准予。」。
四、經查，原告以他案（前開刑事案件或系爭保護令事件）對造、案件相關承審法官、提起公訴或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所屬法院或地方檢察署為被告，起訴主張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訴訟程序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而為前開訴之聲明。是以，觀諸原告上開訴之聲明及主張，已足認本件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
五、再查，被告機關所在地為桃園市桃園區，依行政訴訟法第14條第1項、第104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起訴，顯係違誤。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依職權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208號
原      告  馬宣德 


被      告  陳玉美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李國增
被      告  姚懿珊
            李佳穎
            劉佩宜
            張淑芬
            桃園地方檢察署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俞秀端
被      告  王俊蓉
            吳亞芝
            劉哲鯤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原告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
    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
    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
    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
    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同法
    第22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項）下
    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
    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
    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四
    、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
    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
    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
    易訴訟程序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對於公法人之
    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
    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二、本件經過：原告前與被告陳玉美、訴外人余敏慈間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事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65
    6號核發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事件，家事法庭承審
    法官劉佩宜），命原告不得對被告陳玉美實施身體或精神上
    之不法侵害、並不得聯絡等行為，原告不服，提起抗告，再
    經同法院以112年度家護抗字第20號裁定抗告駁回（家事法
    庭承審法官張淑芬）。另原告對余敏慈所涉犯刑法妨害自由
    罪嫌（下稱前開刑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1年度偵字第47044號提起公訴（承辦檢察官王俊蓉），
    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898號案件審查（
    審查庭法官李佳穎，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吳亞芝，公設辯護人
    廖彥傑），嗣經同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993號案件審理中（
    承審法官姚懿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劉哲鯤），合先敘明。
三、原告起訴意旨略以：原告係因與訴外人陳玉美、余敏慈間的
    刑事及民事訴訟案件，而衍生相關事件請求確認公法上之法
    律關係：
 1、原告主張其與陳玉美間之系爭保護令事件，承辦法官未能依
    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確實證據，錯誤而核發通常保護
    令。原告認為認事用法有不當連結的違誤，及適用法律命令
    不合法。故系爭保護令及112年家護抗字第20號民事裁定，
    顯有重大違失。
 2、關於前開刑事案件所涉事實，為原告與陳玉美間有金錢糾紛
    ，而其避不見面又不接聽電話，故原告至陳玉美住處商討還
    款事宜是有理由之合法行為。而當日原告敲打鐵門只是在製
    造聲量通知陳玉美出來應門，拿鐵鎚只是用手敲打鐵門會發
    生疼痛，此屬一般常理的行為，故原告並無恐嚇陳玉美及余
    敏慈之意思。且事發當時余敏慈並無害怕無緊張更無發抖的
    神情或慌張，其從容不迫的狀態，是最好的證明，檢察官僅
    以陳玉美及余敏慈之一面之詞，自稱其心生畏怖、居住安全
    受到危害，而誣指原告犯有恐嚇罪、無故侵入住宅區域，又
    監視器影像為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無法證明原告犯有恐嚇罪
    之證據等情狀下，而檢察官卻據此提起公訴，此即屬檢察官
    之起訴未經查證，而有所疑慮。是提起公訴之檢察官及實行
    公訴之檢察官自己認為被害人是余敏慈，就針對本案件事實
    證明余敏慈無實體上之生命身體無受傷無損害，既無被害證
    據、亦無財產損害、余敏慈未提出恐嚇、毀損罪之告訴與請
    求偵辦，則案件事實有違反提起公訴之相關規定。
 3、前開刑事案件與系爭保護令事件，為陳玉美明知原告無涉犯
    恐嚇罪亦無暴力相向之事，竟對原告抹黑、誣賴栽贓、陷害
    虛構。而檢察官竟違背法令提起公訴，為不法的刑事審理程
    序；家事法庭承審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相
    關證據，引用缺乏證據、言詞有認事用法不當連結的做出非
    法法院裁定公文行政處罰，並對於原告名譽人格權力影響甚
    大，所以必要在此請求鈞院確認原告於系爭保護令裁定的法
    律關係不存在事件。
 4、原告針對陳玉美在無提出明確證據情況下做偽證一事提出告
    訴。於112年度易字第993號刑事案件審理期日，陳玉美明顯
    是毫無根據做偽證，且原告詰問時，承審法官卻指揮檢察官
    聲明異議。此外，於此案件113年2月22日審理期日時，當法
    官詢問陳玉美與原告之關係時，陳玉美稱與原告為普通朋友
    關係，足徵陳玉美前為不法聲請系爭保護令，是系爭保護令
    有損原告之人格權。
 5、此外，任職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公設辯護人為原告辯護時
    ，程序上未獲原告授權說出的不當言詞事件、對事實陳述有
    重大疏失，是否為法律程序不合法事件之法律關係成立。
 6、是上開案件均不符合程序公平正義，違反大法官釋憲平等原
    則及相對性法理原則，法官及檢察官起訴審理已有執行法律
    無明文規定事項，逼迫原告就範的指揮訴訟不當等惡劣不法
    行為。系爭請求鈞院確認原告在與被告陳玉美聲稱以「原告
    手持鐵鎚敲門後，被告陳玉美所提出告訴涉犯恐嚇安全危害
    罪名」原告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不成立）。
 7、並聲明：「1、原告為行政訴訟進行請求確認被告與原告所
    為事項之法律關係在公法上成立（不成立）的簡易行政訴訟
    懇請鈞院准予；2、原告否認即不承認本案件涉犯恐嚇案全
    危害故意犯意犯罪法律關係，原告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家庭
    親密法律關係，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暴力法律關係，系爭因
    本案件係爭請求確認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起訴原告的有違
    反司法程序公平正義於公法上的法律關係有諸多事項發生原
    因檢察官及法官未審先判的主觀意識又不能確定證明本案原
    告恐嚇安全危害故意犯意證據之不合法強制原告參與訴訟及
    刑事訴訟提起公訴要旨、事實證據及待證事實無證據能力，
    原告認為前開並且提起公訴不合法之本案件原告在訴訟程序
    方面請求確認有九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
    不成立）。及非訴訟事件家事法庭通常保護令裁定原告受到
    逞戒處分的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
    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
    2302號對被告陳玉美不起訴多項罪名等的行政處分原告認為
    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並請求確認公法
    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之訴，原告並是為促進社會公共
    利益之訴，懇請鈞院准予；3、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請求
    確認下列原告有八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
    不成立）事件。懇請鈞院准予。」。
四、經查，原告以他案（前開刑事案件或系爭保護令事件）對造
    、案件相關承審法官、提起公訴或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公設
    辯護人、所屬法院或地方檢察署為被告，起訴主張為促進社
    會公共利益、訴訟程序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而為前開訴之
    聲明。是以，觀諸原告上開訴之聲明及主張，已足認本件非
    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
    ，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行
    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
五、再查，被告機關所在地為桃園市桃園區，依行政訴訟法第14
    條第1項、第104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以本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起訴，顯係違誤。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依職權移送
    於其管轄法院，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208號
原      告  馬宣德 


被      告  陳玉美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李國增
被      告  姚懿珊
            李佳穎
            劉佩宜
            張淑芬
            桃園地方檢察署

上一人  之
代  表  人  俞秀端
被      告  王俊蓉
            吳亞芝
            劉哲鯤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同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項）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二、本件經過：原告前與被告陳玉美、訴外人余敏慈間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事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656號核發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事件，家事法庭承審法官劉佩宜），命原告不得對被告陳玉美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並不得聯絡等行為，原告不服，提起抗告，再經同法院以112年度家護抗字第20號裁定抗告駁回（家事法庭承審法官張淑芬）。另原告對余敏慈所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嫌（下稱前開刑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7044號提起公訴（承辦檢察官王俊蓉），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898號案件審查（審查庭法官李佳穎，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吳亞芝，公設辯護人廖彥傑），嗣經同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993號案件審理中（承審法官姚懿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劉哲鯤），合先敘明。
三、原告起訴意旨略以：原告係因與訴外人陳玉美、余敏慈間的刑事及民事訴訟案件，而衍生相關事件請求確認公法上之法律關係：
 1、原告主張其與陳玉美間之系爭保護令事件，承辦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確實證據，錯誤而核發通常保護令。原告認為認事用法有不當連結的違誤，及適用法律命令不合法。故系爭保護令及112年家護抗字第20號民事裁定，顯有重大違失。
 2、關於前開刑事案件所涉事實，為原告與陳玉美間有金錢糾紛，而其避不見面又不接聽電話，故原告至陳玉美住處商討還款事宜是有理由之合法行為。而當日原告敲打鐵門只是在製造聲量通知陳玉美出來應門，拿鐵鎚只是用手敲打鐵門會發生疼痛，此屬一般常理的行為，故原告並無恐嚇陳玉美及余敏慈之意思。且事發當時余敏慈並無害怕無緊張更無發抖的神情或慌張，其從容不迫的狀態，是最好的證明，檢察官僅以陳玉美及余敏慈之一面之詞，自稱其心生畏怖、居住安全受到危害，而誣指原告犯有恐嚇罪、無故侵入住宅區域，又監視器影像為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無法證明原告犯有恐嚇罪之證據等情狀下，而檢察官卻據此提起公訴，此即屬檢察官之起訴未經查證，而有所疑慮。是提起公訴之檢察官及實行公訴之檢察官自己認為被害人是余敏慈，就針對本案件事實證明余敏慈無實體上之生命身體無受傷無損害，既無被害證據、亦無財產損害、余敏慈未提出恐嚇、毀損罪之告訴與請求偵辦，則案件事實有違反提起公訴之相關規定。
 3、前開刑事案件與系爭保護令事件，為陳玉美明知原告無涉犯恐嚇罪亦無暴力相向之事，竟對原告抹黑、誣賴栽贓、陷害虛構。而檢察官竟違背法令提起公訴，為不法的刑事審理程序；家事法庭承審法官未能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查相關證據，引用缺乏證據、言詞有認事用法不當連結的做出非法法院裁定公文行政處罰，並對於原告名譽人格權力影響甚大，所以必要在此請求鈞院確認原告於系爭保護令裁定的法律關係不存在事件。
 4、原告針對陳玉美在無提出明確證據情況下做偽證一事提出告訴。於112年度易字第993號刑事案件審理期日，陳玉美明顯是毫無根據做偽證，且原告詰問時，承審法官卻指揮檢察官聲明異議。此外，於此案件113年2月22日審理期日時，當法官詢問陳玉美與原告之關係時，陳玉美稱與原告為普通朋友關係，足徵陳玉美前為不法聲請系爭保護令，是系爭保護令有損原告之人格權。
 5、此外，任職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公設辯護人為原告辯護時，程序上未獲原告授權說出的不當言詞事件、對事實陳述有重大疏失，是否為法律程序不合法事件之法律關係成立。
 6、是上開案件均不符合程序公平正義，違反大法官釋憲平等原則及相對性法理原則，法官及檢察官起訴審理已有執行法律無明文規定事項，逼迫原告就範的指揮訴訟不當等惡劣不法行為。系爭請求鈞院確認原告在與被告陳玉美聲稱以「原告手持鐵鎚敲門後，被告陳玉美所提出告訴涉犯恐嚇安全危害罪名」原告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
 7、並聲明：「1、原告為行政訴訟進行請求確認被告與原告所為事項之法律關係在公法上成立（不成立）的簡易行政訴訟懇請鈞院准予；2、原告否認即不承認本案件涉犯恐嚇案全危害故意犯意犯罪法律關係，原告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家庭親密法律關係，並否認與陳玉美發生暴力法律關係，系爭因本案件係爭請求確認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起訴原告的有違反司法程序公平正義於公法上的法律關係有諸多事項發生原因檢察官及法官未審先判的主觀意識又不能確定證明本案原告恐嚇安全危害故意犯意證據之不合法強制原告參與訴訟及刑事訴訟提起公訴要旨、事實證據及待證事實無證據能力，原告認為前開並且提起公訴不合法之本案件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請求確認有九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及非訴訟事件家事法庭通常保護令裁定原告受到逞戒處分的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302號對被告陳玉美不起訴多項罪名等的行政處分原告認為不合法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並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之訴，原告並是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之訴，懇請鈞院准予；3、原告在訴訟程序方面：請求確認下列原告有八項事件之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懇請鈞院准予。」。
四、經查，原告以他案（前開刑事案件或系爭保護令事件）對造、案件相關承審法官、提起公訴或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所屬法院或地方檢察署為被告，起訴主張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訴訟程序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而為前開訴之聲明。是以，觀諸原告上開訴之聲明及主張，已足認本件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
五、再查，被告機關所在地為桃園市桃園區，依行政訴訟法第14條第1項、第104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起訴，顯係違誤。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依職權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